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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拍案

二二手手车车未未及及时时过过户户被被强强行行开开走走
法院判决，抢车人将车辆返还

本报聊城2月17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殷乐乐) 2月
16日，在高唐县打工的两名工人
酒后盗窃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当
场擒获。

2月16日下午1点左右，便衣
民警在高唐县人和路巡逻时，发
现两名男子驾驶一辆没有牌照
的摩托车在一处居民楼前面停
了下来，驾驶摩托车男子从车上
掏出了一个扳手走向了一辆电
动车，而坐在摩托车后面的男子
则东张西望作掩护，驾驶摩托车
男子用扳手撬车上的锁，并且很
快就撬开了。

民警果断上前实施抓捕。后
经民警调查，2013年11月份以来，
两人在高唐县居民小区、村庄盗
窃电动三轮车3辆、电动自行车2

辆、摩托车1辆、电动车电瓶20多
块。2014年2月15日晚，两人在高
唐县赵寨子镇一处敞着门的院
子里盗窃电动车电瓶4块。16日
晚，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
罪被依法刑拘。

俩工友酒后合伙

盗窃电动车被擒

张女士买了一辆
二手车，钱付了，但还
未办理相关手续。可
正当送孩子上学的路
上，车子却被一位男
士强行开走。张女士
非常气愤，没有办法，
将卖给自己车的刘某
以及强行将车开走的
赵某告上法庭。法院
判决，赵某将轿车返
还给张女士。

年前，张女士为接送孩子
方便，购买了刘某的轿车一
辆，同时，双方签订协议书，约
定“刘某须向张女士提供车辆
的所有真实有效的手续及票
证，并保证此车无任何经济纠
纷及法律责任和交通违章。刘

某要积极协助张女士进行车
辆的过户”。交款后，刘某把车
交给了张女士，就只差办理过
户手续。本想着这买车的事没
有什么疑问了，谁知道当张女
士开车送孩子上学时，赵某竟
然向张女士要车，张女士随即

给刘某打电话并拨打了110报
警。

张女士与丈夫以及刘某、
赵某一起来到派出所，因涉及
民事纠纷，派出所不予处理，
赵某将车开走。张女士觉着刘
某在向自己交付涉案车辆前

已经存在纠纷，但对自己隐瞒
了实际情况，刘某构成违约。
为此，张女士要求二被告返还
车辆，刘某协助自己办理车辆
过户手续如不能办理过户手
续，自己将解除与刘某的购车
合同，返还购车款43500元。

案情>> 送孩子上学路上车被强行开走

明明已经给了购车钱，
还被强行开走，究竟这辆未
过户的车子属于谁？

刘某称，在2013年1月27
日，她丈夫从江某处购买涉
案车辆，该车辆自江某交付
她，她就是该车辆的合法所
有人，享有该车辆的自主处
分权，她将所拥有的车辆卖
给张女士，张女士实际占有

并 使 用 该 车 辆 。根 据《 物 权
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动产
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
时发生效力”。本案车辆自刘
某交付张女士之日起，车辆
的合法所有人就为张女士，
并且张女士在购买该车辆时
对该车的登记人不是刘某一
事是明知的，所以刘某在处
理该车时，该车没有权利瑕

疵，而对张女士使用该车接
送孩子过程中，车辆被赵某
抢走之事，那是由于赵某的
侵权行为致使原告的权益受
到侵害，原告应向直接侵权
人赵某主张相关权益。自己
跟赵某根本就不相识，对赵
某为何抢走原告车辆的原因
亦不知情，所以刘某认为原
告认为自己违反协议中约定

的“保证车辆无任何经济纠
纷”的说法不能成立，但刘某
同 意 协 助 原 告 办 理 过 户 手
续。 而赵某却说自己在原
告与刘某买卖之前，自己已
经以2 5 0 0 0元的价格从一个
隋先生那买了该车，到底是
怎么回事，张女士懊恼不已，
没想到买了一辆二手车竟然
惹来这么多的麻烦。

疑惑>> 未“过户”的车子究竟属于谁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来此
车经过了三次转卖，首先是该
车的原始车主将车辆转让给隋
先生，隋先生又以25000元的价
格转让给赵某，隋先生为赵某
出具收到25000元收条一张，但
未将车交付给赵某。随后隋先
生又将该车以28000元的价格
抵给江某，江某将该车以37000

元的价格卖给刘某。刘某又卖
给了本案的原告张女士。

法院审理认为，赵某认为
自己从隋先生处取得车辆所有
权，将车从张女士处开走，但赵
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该车拥
有所有权，其抗辩理由，法院不
予采信。被告赵某的行为侵犯
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赵某应将

车辆返还给原告。赵某应另行
向隋先生主张权利。张女士与
刘某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
系双方的真实意思。原告将车
款交付给刘某，刘某将车辆交
付给原告，刘某提交的证据能
够证明其有权处分该车辆。双
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双
方应按协议书履行各自的义

务。刘某应协助原告办理该车
的过户手续。如不能办理过户
手续，刘某应将车款返还给原
告，原告将车返还给刘某，遂作
出以下判决：赵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轿车返还给
原告，刘某于原告取得轿车之
日起二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车
辆过户手续。

法院>> 抢车人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将车返还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李利华 潘辉 郑烨

本报聊城2月17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冯振宇 刘
方齐 ) 一名老板为了给自己撑
门面，办理信用卡后购买了一辆
50万元的宝马车，之后由于没有
偿还能力竟然拒绝还银行的欠
账。近日，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破获了一起汽车消费信用
卡诈骗案。

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有
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为了给自己
工厂“撑门面”，刘某于2012年12月
份在聊城某汽车销售店内与商业
银行签订了一份汽车分期付款业
务并贷款50万元，用以购买宝马牌
汽车一辆。在购买车辆以后，每月
应还本息合计15270元，在归还2期
信用卡本息后，由于超出自己的偿
还能力刘某便拒不归还银行欠款。
后经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催收，刘某
仍拒不归还款。

经侦大队民警提醒，贷款买
车的市民根据自己的实际偿还
能力选择车型。

信用卡买宝马车

拒绝还银行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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